
附件1

交易主体申请水预算节余额度认定

需要提交的材料清单

一、交易主体的基本情况。取水许可证复印件、交易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、用水产品产量报表、实际用水量数据、节水措施。

二、水预算额度相关材料。由水预算下达部门提供的年度水预算额度下达文件，若预算有调整的，则补充提供年度水预算额度调整文件。

三、交易相关材料。节余额度转让（受让）意向书、水源类型、交易水量、期限、价格及其他交易相关材料等。

四、承诺。交易主体对提交材料内容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有效性承诺。

五、附件材料。根据交易的实际情况和相关规定要求，附必要的情况说明、附表、附图和附件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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